[bookmark: _GoBack]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区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有关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各市、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宁东管委会建设和交通局，各有关单位：
为强化全区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工作，规范鉴定行为，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原建设部令第148号）《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原建设部令第141号和住建部令第57号）《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原建设部令第129号）等相关规定，现就进一步做好全区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全区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指导管理工作。市、县（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监督管理工作。
房屋所有权人或其法定委托管理使用者，以及房屋权属不清或房屋所有权人、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当事人（管理人）下落不明的实际使用人为房屋安全责任人。
二、安全性鉴定是指对房屋建筑的结构承载力和结构整体稳定性所进行的调查、检测、验算、分析和评定等一系列活动。结构计算不组合地震工况。
抗震性能鉴定是指通过检查现有建筑的设计、施工质量和现状，按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对其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进行评估的活动。
三、房屋建筑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鉴定：
（一）达到设计工作年限需要继续使用；
（二）改建、扩建、移位以及建筑用途或使用环境改变前；
（三）原设计未考虑抗震设防或抗震设防要求提高；
（四）遭受灾害或事故后；
（五）存在较严重的质量缺陷或损伤、疲劳、变形、振动影响、毗邻工程施工影响；
（六）日常使用中发现安全隐患；
（七）有要求需进行质量评价时；
（八）当房屋建筑安全与抗震体检初步判定存在抗震隐患时。
四、进行安全性鉴定的，应同时进行抗震鉴定。
五、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可以委托以下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
（一）《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规定的具有建筑工程专业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鉴定需进行工程检测的，应委托《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规定的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二）同时具有原建设部公布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1号）规定的见证取样检测、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资质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按照《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57号）进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重新核定的检测机构应同时具有建筑材料及构配件、主体结构及装饰装修专项资质。涉及地基基础承载力或钢结构承载力时，应具有相应类型检测资质。
（三）依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设立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
六、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机构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域范围内应具有能够满足鉴定工作需要的固定办公场所、鉴定人员、设施设备等条件，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项目负责人应由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的注册人员担任，遵循准确、公正、科学的原则开展房屋安全鉴定活动。
七、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应按以下原则确定鉴定类别：
（一）安全性鉴定、抗震性能鉴定应按相应技术标准分别进行
（二）对有明显危险构件或整体危险迹象的房屋，可以依据《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125）选择危险性鉴定，但危险性鉴定不得作为判定房屋结构安全的依据。
（三）生产经营类房屋开业前进行鉴定的，应进行可靠性鉴定，严禁仅进行使用性鉴定，使用性鉴定不得作为判定房屋结构安全的依据。
八、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应由房屋建筑安全责任人与鉴定机构签订委托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相关责任，约定派出的鉴定人员、补充勘察方式、工程质量检测方式、鉴定费用以及支付条件、鉴定时间、纠纷解决方法等事项。
九、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应按下列主要程序进行：
（一）初始调查，摸清房屋的历史和现状；
（二）现场查勘、测试、记录各种损坏数据和状况；
（三）检测验算，整理技术资料；
（四）全面分析，论证定性，作出综合判断，提出处理建议；
（五）签发鉴定报告。
十、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中的现场检查检测工作应当安排2名以上（含2名）鉴定人员参加，其中至少1名鉴定人员应当具备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或结构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且从事房屋安全鉴定及相关工作达3年以上。鉴定人员应当对鉴定过程进行实时记录并签名。
十一、房屋建筑安全性鉴定时，工程图纸及检测内容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对于工程图纸资料完整的，应核查结构布置、轴网尺寸、构件尺寸、材料性能等是否与图纸资料一致；
（二）对于工程图纸资料不完整或缺失的，应对其结构体系、结构布置、轴网尺寸、构件尺寸、材料性能、钢筋配置、节点连接、构造等进行重点检查检测，并绘制房屋相关现状图（建筑平面图和结构平面图）。
1.当建筑图纸资料不齐全或缺失时，应根据房屋的现状对房屋进行现场测量，并绘制建筑平面图，必要时可绘制建筑立面图、剖面图和细部大样图等。建筑平面图一般包括建筑物的总长、总宽、内部布置（各房间的使用功能、入口、走道、楼梯位置等）、朝向；平面定位轴线应标注在主要承重构件如墙柱等位置；每层平面图应注明相对标高等；
2.当结构图纸资料不齐全或缺失时，应根据房屋结构现状对房屋的结构进行现场测量并绘制结构平面图，一般包括结构构件平面布置（每层梁、柱定位轴线等）、构件类别、构件截面形状、尺寸和配筋，必要时应绘制节点大样图。
十二、房屋建筑抗震性能鉴定时，工程图纸及检测内容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有归档竣工图的，应按现行检测、鉴定标准的要求确定抽样检测的范围和比例，检测结果与原竣工归档图纸对照，检查是否符合原设计要求。当发现部分检测结果在考虑施工允许误差后仍不符合原竣工归档图纸时，应扩大抽样检测的范围和相应比例；当扩大检测范围和比例后，仍发现部分检测结果不符合原竣工归档图纸的，应针对不符合项进行相应结构单元整体检测；
（二）无归档竣工图的，应依据《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144）、《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50344）等标准进行相应结构单元整体检测并提供满足结构复核要求的复原图纸。复原图纸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根据实测实量数据进行绘制，并按要求加盖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章及设计单位出图章等。
十三、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机构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规范和标准对房屋进行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出具鉴定报告并提出处理意见，依法对所出具的鉴定报告真实性、准确性负责，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鉴定报告编号应当连续，不得随意抽撤、涂改，严禁出具虚假鉴定结论和鉴定报告。
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报告应由鉴定机构现场项目负责人或主要鉴定人员编制，经鉴定机构内部校对、审核、批准，由项目负责人签字并加盖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签章，由鉴定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人签字，加盖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机构公章后生效。
鉴定报告内容应包含委托事项、建筑物概况、鉴定依据、工程概况、仪器设备及人员信息、鉴定的目的、范围和内容、现场检查检测、结构复核验算、鉴定分析及评级、鉴定结论及建议和附件等内容。
十四、对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的，鉴定委托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自收到房屋安全和抗震性能鉴定鉴定报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委托重新鉴定。委托重新鉴定涉及多个利害关系人的，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机构的确定等事宜可以由相关方自行协商。
十五、鼓励房屋建筑安全责任人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房屋安全鉴定报告质量。
十六、房屋建筑的现场鉴定工作应确保人身和设备财产安全，应在判定房屋无倒塌风险并确定紧急状态下人员可安全撤离的前提下开展现场鉴定工作。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发现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房屋安全情况时，应及时书面告知房屋建筑安全责任人，同时报告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并提出人员撤离、防护、加固等安全建议，紧急情况下可采取口头方式先行告知。
十七、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机构应当自出具房屋安全和抗震性能鉴定报告之日起三日内，将鉴定报告送达委托人（房屋安全责任人）并报房屋所在地街道（乡镇）。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机构对鉴定为危险房屋的，应当在24小时内书面通知委托人，同时报告房屋所在地街道（乡镇）和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按规定开展相关工作。
十八、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机构应建立鉴定项目档案，专人负责，长期保管，保证房屋安全鉴定检测数据、原始资料的可追溯性。
十九、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机构的监督检查，对鉴定机构出具的本地区房屋的鉴定报告进行随机抽查和现场核查，鉴定机构应当配合。
对发现房屋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机构在鉴定活动中存在违法违规的，由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时向社会公布曝光，并按照《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二十、2层及以下既有农村住房的安全性鉴定不适用本通知要求。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5年XX月XX日


